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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女士：

《《《《2003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年㆓月㆓十七日的來信經已收悉。閣㆘在信㆗要求我們就㆖述條例草案

發表意見。本公署在詳細審閱有關修訂《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的建議後，

現提出㆘述看法。

I. 可供公眾查閱的個㆟資料可供公眾查閱的個㆟資料可供公眾查閱的個㆟資料可供公眾查閱的個㆟資料

核證機關披露紀錄核證機關披露紀錄核證機關披露紀錄核證機關披露紀錄((((「披露紀錄」「披露紀錄」「披露紀錄」「披露紀錄」))))

根據建議新增的第 43A(3)條，當資訊科技署署長(「署長」)認為正發生重

大變更時，除其他資料外，他必須在為有關核證機關備存的核證機關披露紀錄內

公布任何評估報告及法定聲明㆗的關鍵性資訊。《電子交易條例》第 31 條規定署

長必須備存聯機的及可供公眾查閱的紀錄，並須公布與該條例的施行有關的資

訊。這與公共登記冊的作用相似。從所建議的修訂字眼看來，署長可全權決定何

謂關鍵性資訊。

從我們所見的披露紀錄看來，當㆗並無包括個㆟資料。不過，如日後基於

何種理由，該披露紀錄如包括個㆟資料的話，則必須正視《個㆟資料(私隱)條例》

(「私隱條例」)的規定，尤其是不得將個㆟資料使用於無關的目的，以免違反保

障資料第 3原則。在建議的修訂㆗加入㆒項訂明個㆟資料的用途的目的聲明，可

有效㆞消除獲准用途方面的不明確之處。雖然目的聲明可透過立法以外的其他方

式提供，但藉着法例的明確性及效力，可為資料使用者提供依法有據的指引。草

案委員會的成員或會同意目前是適當時刻在條例草案㆗，納入㆒項有關明確使用

個㆟資料的目的聲明。

在備存公共登記冊方面，署長亦請注意民政事務局在 200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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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標題為「公共登記冊的檢討」的便箋㆗的建議 (檔號： (47)in

HAB/II/6/32/III)。以便實施適當的行政措施，以遵守私隱條例的規定。

儲存庫儲存庫儲存庫儲存庫

第 36 條的建議修訂關乎核證機關必須在儲存庫內公布所發出及由在證書

內指名或識別為獲發證書的㆟所接受的認可證書。根據《電子交易條例》第 2(1)

條的定義，儲存庫可儲存及檢索與證書有關的資訊。鑑於《電子交易條例》第 45

條規定認可核證機關必須設置聯機的及可供公眾查閱的儲存庫，證書持有㆟的個

㆟資料可藉此而被披露，固此㆒份明確界定使用目的的目的聲明，實有助防止個

㆟資料被濫用。

故此，我們向草案委員會建議，希望能考慮在條例草案㆗納入㆒項個㆟資

料使用的目的聲明，界定設置儲存庫的目的及所取得的個㆟資料的獲准用途。

IIIIIIII 署長及核證機關收集個㆟資料署長及核證機關收集個㆟資料署長及核證機關收集個㆟資料署長及核證機關收集個㆟資料

根據《電子交易條例》第 30 條，署長有權指明核證機關所須提供的任何

詳情及文件。第 33 條亦賦權署長發出業務守則，指明認可核證機關於執行其功

能時的標準及程序。在收集個㆟資料方面，署長及認可核證機關作為資料使用

者，必須確保遵守私隱條例的規定，尤其是保障資料第 1 原則的規定，於收集個

㆟資料時，只可收集足夠而不超乎適度的個㆟資料。署長及認可核證機關亦須採

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在收集個㆟資料之時或之前，將收集個㆟資料的目的及

有關個㆟資料會移轉給甚麼類別的㆟等資訊告知資料當事㆟。故此，我們認為向

資料當事㆟發出書面收集個㆟資料聲明，實為㆒項良好的行事方式。

本㆟現提出㆖述意見供閣㆘考慮。

個㆟資料私隱專員鄧爾邦

㆓零零㆕年㆔月十九日

附件 ： 本信的㆗英文電腦檔案軟件

副本致 ： 工商及科技局(經辦㆟：黃靜文女士/李文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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